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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师范大学办公室文件 
 海师办〔2021〕86 号 

  

 

关于印发《海南师范大学 2019 级本科师范生 
教育实践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相关学院： 

经学校研究同意，现将《海南师范大学 2019 级本科师范生教

育实践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南师范大学办公室  

2021 年 12 月 30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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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领导。 

海南师范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2月 3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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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师范大学 
2019 级本科师范生教育实践实施方案 

（适用中学教育 13 个学科专业） 

 

师范生教育实践是教师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教师

培养的必要环节。为了进一步提高师范生的职业认同感、专业素

养和实践能力，全面提升师范生培养质量，进一步彰显师范大学

的“本色”与“特色”， 根据《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

设改革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4 号）、《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

（2018-2022年）》（教师〔2018〕2 号）、《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

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18〕2 号）、《关

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》（教师〔2016〕2 号）等文件精神

和海南省委、省政府有关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文件及指示要求，

特别是省委书记沈晓明对我校未来发展建设的指示和要求，以及

《海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（2019-2022 年）》《海南师

范大学 2019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》等文件的总体安排，特制定本

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总体目标 

围绕培养适应中学教育教学需要、高素质专业化的“四有”

好教师的目标要求，通过系统设计和有效指导下的教育实践，促

进师范生深入体验教育教学工作，逐步形成良好的师德素养和职

业认同，更好地理解教育教学专业知识，掌握必要的教育教学设

计与实施、班级管理与学生指导等能力，为培养具有师范特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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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师印记的中学教师奠定扎实的基础。 

二、基本思路 

根据学校确立的人才培养“1.5+1.0+1.0+0.5”新模式，改革

之前“学院负责、分散组织、各自为战、参差不齐”的做法和弊

端，依据国家有关教育实践教学的要求统筹设计，按照“统一组

织、协调管理、规范过程、严格标准、注重实效”的思路实施 2019

级本科师范生的教育实践，进一步形成“职前培养—入职指导—

职后培训”一体化教师教育体系。 

（一）在组织管理上，遵循“属地管理”与“专业指导”相

对独立又相互配合的原则，教育实践期间学生的日常管理和常规

事务由各专业学院负责，教育实践工作的组织管理由教师教育学

院统一安排，专业指导由教师教育学院与各专业学院共同完成，

实行“双线”统辖，各司其责，协调一致，相互配合。 

（二）在时间安排上，统筹兼顾师范生教育实践的要求、“双

五百人才工程”顶岗实习工作的需要，并充分考虑学生的考研诉

求，教育实践设定为“一个学期、四个阶段”，即教育实践时间为

1 个学期，共 18周，分四个阶段在第七学期进行。 

（三）在内容体系上，按照教育实践“一体化”的设计思路，

将实践准备、教育见习、教育实习和教育研习等内容深度融合、

循序展开，充分发挥教育实践的整体效应，具体安排为实践准备、

岗前强化培训 1 周，教育见习 2 周，教育实习 7 周，教育研习 2

周，汇报展示与教学技能大赛 3 周，教育实践考核 2 周，总结、

表彰 1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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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在组织方式上，将中学教育 13 个学科专业的学生按照

“混合编队、集中管理”的方式进行组队，兼顾学生的个人需求和

工作的整体需要，使其能尽量接触到多元的教育实践场域和学校。 

三、具体安排 

（一）课程设置与实施 

1.学科专业课程：2019 级本科师范生所有的专业课程均在第

六学期完成，第七学期不再安排毕业论文以外的任何专业课程。 

2.教师教育课程：（1）“课程与教学论”课程在第六学期完成，

由教育学院负责。（2）“**课程与教学论”“**教学技能训练”“**

课程标准解读与教材分析（含中学**实验）”等课程在第六学期完

成，由教师教育学院负责。其中，“**课程标准解读与教材分析（含

中学**实验）”邀请中学骨干教师共同完成。（3）“教师礼仪”“教

师口语”“汉字书写”等教师基本技能选修课在第六学期采用专题

教学的形式完成，由教师教育学院负责。（4）“班级管理”在第七

学期结合教育实践邀请中学骨干班主任采用线上教学完成，由教

师教育学院与教育学院共同负责。 

（二）时间安排与内容 

1.第一阶段：第 1 周，在我校进行为期一周的教育实践准备

和岗前强化培训。各专业学院负责完成师范生的人员分配和安全

教育等，教师教育学院负责通过讲座、讨论、案例研读等形式对

师范生进行岗前强化培训，包括班主任工作、学校日常管理、学

科专业教学以及教育实践规范要求等方面内容，确保教育实践工

作顺利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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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第二阶段：第 2-3 周，师范生到教育实践基地进行为期两

周的教育见习活动。师范生在驻点指导教师的统一带领下分赴各

市县教育实践学校，分派到不同班级，根据教育见习计划以及驻

点指导教师和实践基地指导教师的要求开展教育见习活动，了解

实践学校发展状况和办学理念，熟悉学校日常管理和教师工作常

规，观摩课堂教学和班级管理，辅导学生学习和评改作业，参加

学校各类教研活动，加深对教育工作的理解，增强对教师职业的

认同感。 

3.第三阶段：第 4-10 周，按照教育实习的具体要求在实践基

地完成相应的实习任务。见习结束后，在实践基地进行为期 7 周

的教育实习活动，在驻点指导教师和实践基地指导教师的帮助下

用心备课，积极参与班级管理，逐渐从“幕后”走向“台前”，以

准教师的身份承担部分教育教学与班级管理工作，学以致用、积

累反思，逐渐掌握驾驭课堂的技能，学会与学生沟通的技巧，不

断提高教育实践能力，并在总结反思中尝试一定的教学研究。 

4.第四阶段：第 11-18周，学生返回我校进行研习、总结、评

价、汇报展示等，具体分为：第 11-12周为教育研习，由教师教育

学院和各专业学院共同组织实习生进行教育实践活动回顾、总结和

反思，并就实践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、典型案例以及值得分享的

话题进行互动交流、学习研讨，促使师范生的教育实践经验持续发

酵升华，将教育实践的作用和效果引向深入，同时完成有关教育实

践材料的撰写。第 13-15周为汇报展示、教学技能大赛，由教务处

牵头、教师教育学院负责，通过展板、海报、宣讲和专栏的形式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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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实践过程进行全方位的汇报展示，扩大教育实践的影响力。同

时，举办首届实习生教学技能大赛，展示实践成果，巩固实践成效，

营造教师育人的氛围。第 16-17 周为教育实践考核，由教师教育

学院负责综合师范生实践期间的具体表现以及实践基地及其指导

教师的评价反馈意见进行考核评价。18 周为总结、表彰，由教务

处牵头、教师教育学院负责、各专业学院配合对教育实践工作进行

总结，并对实践过程中表现出色的学院、驻点指导教师、师范生、

实践基地及其指导教师给予表彰奖励。 

（三）评价方式和要求 

1.所有学科专业课程与“课程与教学论”“**教学技能训练”

“**课程标准解读与教材分析（含中学**实验）”等教师教育课程

由任课教师按照教学大纲考核形式进行。 

2.“**课程与教学论”“班级管理”由任课教师根据实际情况

灵活选择考核方式进行。 

3.师范生教育实践考核以驻点指导教师和实践基地指导教师

评价为主，兼顾师范生自我评价、实践基地学校的评价。既注重

结果性评价，更注重过程性评价；既注重对书面性材料的考核，

也注重对表现性材料的考核；综合运用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全面客

观地评价每位师范生的实践表现。 

4.教育实践基地及其指导教师的考核，以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普

遍反馈和驻点指导教师的亲身感受为主要依据，结合其对教育实

践工作的支持、完成和配合程度进行考核评定。 

四、职责分工 



 

 8 

（一）教务处职责与任务 

1.做好方向指引、文件激励、资源提供、关系协调、平台搭建

等工作。 

2.制订师范生教育实践管理规定和见习、实习、研习手册以及

教育实践评价标准等，包括参与教育实践工作教师的课时认定和

工作待遇等相关规定。 

3.在教育实践工作的启动、开展和收尾环节做好“对内”和“对

外”的统筹协调和领导管理工作。  

（二）教师教育学院职责与任务 

1.做好教育实践示范基地的规划建设，合理安排好教育实践经

费。 

2.制定教育实践工作方案，全面负责师范生教育实践工作的组

织与管理，选派各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教师全程参与并负责相关专

业的教育实践工作，充分发挥专业引领作用。 

3.组建以教师教育学院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教师为主体、各专业

学院骨干教师和实践基地优秀教师全程参与的“三位一体”的教

育实践指导团队，采取驻点指导、巡回指导和远程指导等多种方

式对师范生的教育实践给予全方位、立体化指导，切实提高师范

生的教育实践质量。 

（三）各专业学院职责与任务 

1.根据教育实践工作方案要求做好师范生的分配和编组，并

做好安全、思想教育工作。 

2.指定教育实践工作专门联络人，并选派 1 名认真负责的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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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学校统一组队和安排）驻点全程负责实践期间学生的日常管理

和常规事务，确保学生人身安全和生活工作方便。 

3.选派 1-2名骨干教师（学校统一组队和安排）全程参与师范

生教育实践的指导工作。 

五、实施要求 

（一）加强领导 

全校上下进一步凝聚共识、统一思想，促进师范生教育实践改

革有力进行。同时，成立由分管教学工作校领导任组长，相关职能

部门与学院行政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师范生教育实践工作领导小

组，并定期召开师范生教育实践工作专题会，协调解决相关问题。 

（二）加强统筹 

教务处和教师教育学院要统筹规划师范生教育实践各项工作，

积极主动协调解决师范生教育实践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同

时，采取各种鼓励措施激励学生参与“双五百人才工程”项目的

顶岗实习，加大实习过程的指导力度，使其成为我校师范生教育

实践的亮点和品牌。 

（三）加强配合 

师范生教育实践工作涉及 2019 级全体师范生，各相关职能部

门和学院要高度重视师范生教育实践工作，树立全校一盘棋的思

想，增强大局意识、责任意识，通力协作，互相配合，形成合力，

确保师范生教育实践工作有序有力有效开展。 

（四）加强保障 

各相关职能部门和教师教育学院要建立有利于师范生教育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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践工作管理制度、考核制度、评优评奖制度等。同时，把师范生

教育实践经费列入年度预算，并适时提高师范生教育实践生均经

费标准，为师范生教育实践工作提供政策和经费保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